
国务院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3〕4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金融体制改

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相关规定，国务院决定

开展优先股试点。开展优先股试点，有利于进一步深化企业股份制改

革，为发行人提供灵活的直接融资工具，优化企业财务结构，推动企

业兼并重组；有利于丰富证券品种，为投资者提供多元化的投资渠

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发展。为稳妥有序开展优

先股试点，现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优先股股东的权利与义务 

  （一）优先股的含义。优先股是指依照公司法，在一般规定的普

通种类股份之外，另行规定的其他种类股份，其股份持有人优先于普

通股股东分配公司利润和剩余财产，但参与公司决策管理等权利受到

限制。 

  除本指导意见另有规定以外，优先股股东的权利、义务以及优先

股股份的管理应当符合公司法的规定。试点期间不允许发行在股息分

配和剩余财产分配上具有不同优先顺序的优先股，但允许发行在其他

条款上具有不同设置的优先股。 

  （二）优先分配利润。优先股股东按照约定的票面股息率，优先

于普通股股东分配公司利润。公司应当以现金的形式向优先股股东支

付股息，在完全支付约定的股息之前，不得向普通股股东分配利润。 

  公司应当在公司章程中明确以下事项：（1）优先股股息率是采用

固定股息率还是浮动股息率，并相应明确固定股息率水平或浮动股息

率计算方法。（2）公司在有可分配税后利润的情况下是否必须分配利

润。（3）如果公司因本会计年度可分配利润不足而未向优先股股东足

额派发股息，差额部分是否累积到下一会计年度。（4）优先股股东按

照约定的股息率分配股息后，是否有权同普通股股东一起参加剩余利

润分配。（5）优先股利润分配涉及的其他事项。 

  （三）优先分配剩余财产。公司因解散、破产等原因进行清算

时，公司财产在按照公司法和破产法有关规定进行清偿后的剩余财

产，应当优先向优先股股东支付未派发的股息和公司章程约定的清算

金额，不足以支付的按照优先股股东持股比例分配。 

  （四）优先股转换和回购。公司可以在公司章程中规定优先股转

换为普通股、发行人回购优先股的条件、价格和比例。转换选择权或

回购选择权可规定由发行人或优先股股东行使。发行人要求回购优先

股的，必须完全支付所欠股息，但商业银行发行优先股补充资本的除

外。优先股回购后相应减记发行在外的优先股股份总数。 

  （五）表决权限制。除以下情况外，优先股股东不出席股东大会

会议，所持股份没有表决权：（1）修改公司章程中与优先股相关的内



容；（2）一次或累计减少公司注册资本超过百分之十；（3）公司合

并、分立、解散或变更公司形式；（4）发行优先股；（5）公司章程

规定的其他情形。上述事项的决议，除须经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

（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之

外，还须经出席会议的优先股股东（不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六）表决权恢复。公司累计 3 个会计年度或连续 2 个会计年度

未按约定支付优先股股息的，优先股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每股优

先股股份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权。对于股息可累积到下一会计年

度的优先股，表决权恢复直至公司全额支付所欠股息。对于股息不可

累积的优先股，表决权恢复直至公司全额支付当年股息。公司章程可

规定优先股表决权恢复的其他情形。 

  （七）与股份种类相关的计算。以下事项计算持股比例时，仅计

算普通股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1）根据公司法第一百零一条，请

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2）根据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召集和主持股

东大会；（3）根据公司法第一百零三条，提交股东大会临时提案；

（4）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认定控股股东。 

二、优先股发行与交易 

  （八）发行人范围。公开发行优先股的发行人限于证监会规定的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发行人限于上市公司（含注册地在境

内的境外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众公司。 

  （九）发行条件。公司已发行的优先股不得超过公司普通股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且筹资金额不得超过发行前净资产的百分之五

十，已回购、转换的优先股不纳入计算。公司公开发行优先股以及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其他条件适用证券法的规定。非上市公众

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条件由证监会另行规定。 

  （十）公开发行。公司公开发行优先股的，应当在公司章程中规

定以下事项：（1）采取固定股息率；（2）在有可分配税后利润的情

况下必须向优先股股东分配股息；（3）未向优先股股东足额派发股息

的差额部分应当累积到下一会计年度；（ 4）优先股股东按照约定的股

息率分配股息后，不再同普通股股东一起参加剩余利润分配。商业银

行发行优先股补充资本的，可就第（2）项和第（3）项事项另行规

定。 

  （十一）交易转让及登记存管。优先股应当在证券交易所、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或者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交易或

转让。优先股应当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集中登记存管。优先股交

易或转让环节的投资者适当性标准应当与发行环节一致。 

  （十二）信息披露。公司应当在发行文件中详尽说明优先股股东

的权利义务，充分揭示风险。同时，应按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

时、公平地披露或者提供信息，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十三）公司收购。优先股可以作为并购重组支付手段。上市公

司收购要约适用于被收购公司的所有股东，但可以针对优先股股东和




